
■■■■■ ■■■■■ ■■■■■

海南新闻 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罗清锐 美编：王凤龙B06 民生

广告

我省首个掌上急救
微信平台本月上线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完成了中国智慧医疗微信急
救平台（简称微急救平台）的开发工作，该平台将于
本月正式上线启用，市民只需在微信中搜寻“海口
市120急救中心”或者“海口120”公众号即可使
用。据了解，这是我省首个掌上急救微信平台。

记者注意到，打开微急救平台，页面首先提醒
用户完善信息，包括姓名、手机号、地址、紧急联络人
等。微急救平台不仅可为市民提供及时呼救、精确
定位、信息共享等功能，还会在平时普及急救知识。

当市民遇到危险需要呼叫救护车时，只需打开
“海口120”公众号，点击‘本人呼救’，系统会在最短
的时间内确定位置。值得一提的是，用户不仅可为
本人呼救，还可帮亲友或陌生人进行呼救。此外，
在微急救的呼救页面，还有一个“呼叫志愿者”的功
能，它能够在遇到险情后，将呼救信息推送到1公里
范围内的急救志愿者手机上，让伤患者在等待救护
车到来的时间内，先获得专业、科学地抢救。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培训科负责人介绍，目前
海口已率先在全国成立了一支急救志愿者服务队，
已有200多名注册志愿者，这部分资源也将和微急
救平台相融合，把全市的急救力量渗透到各个角
落。“今年，海口还将争取在市内新增20个急救安全
屋，以及200个体外除颤仪设置点，并将志愿者的力
量有效分配在这些点位。一旦有市民出现伤情呼
救，急救中心的调度平台就可以合理分配现场救援
以及增援的力量，把伤患者失救的危险降到最低。”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胡文捷）近期，一则有关
车险理赔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流传：

“重要通知：有车一族的朋友注意了，
海南各大小保险公司已经取消维修金
额2000元到5000元内免现场，从今
天起不管案件大小都需要到现场，若
报非现场案件可能会扣免赔或者拒
赔。”为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今天下午，
记者就此消息联系了省保险行业协
会，协会负责人给出答复：这是断章取
义、片面的传言。

省保险行业协会财险专业委员
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消息中的“免
现场”是特指保险公司与4S店在理
赔方面的合作，主要指车辆维修赔款
在2000元或 5000元以下的单方事
故案件，不必经保险公司查勘人员现
场查勘或交警出具事故证明，车险消
费者将车开到4S店和维修厂后，由
其代为非现场报案和提出索赔申请，
保险公司视同车险消费者报案，并正

常理赔。
“免现场”免的是保险公司的现场

查勘和交警的事故证明。这一合作的
初衷是为了避免车辆长时间停在事故
现场等待保险公司查勘员或交警，耽
误行程且造成道路拥堵，同时也可以
减少车主自行处理车险理赔的时间和
手续。

但通过执行几年后，保险公司发
现这项旨在便利车主理赔的措施，在
车辆维修过程中被个别维修从业人员
所利用，有的不提供车险事故现场照
片，夸大车辆受损程度，小剐擦变大损
害、单次事故变多次事故，以达到多收
取维修费的目的。这既是对车主朋友
爱车的伤害，更因为人为造成报案次
数增加导致车主下年保费无优惠或上
涨，直接侵害了车主朋友的利益，也违
背了保险公司向车主提供便利的初
衷，增加了经营风险。

为进一步加强理赔风险管控，
更好地维护车险消费者利益，我省
财产保险公司决定：5 月 15 日起，
对于由4S店、维修厂代为报案和提
出索赔申请的车险理赔案件，未经
现场查勘或没有交警事故认定证

明，且没有事故现场照片，无法确
定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将视
案件情况，适用保单确定的免赔率
或拒赔。

“取消“免现场”，其实就是取消
了原有保险公司让渡给4S店或维修
厂在无现场查勘或事故责任认定情
况下代为报案和申请索赔的权限。”
省保险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强调。不
实传言刻意将保险公司取消关于

“免现场”理赔方面的合作曲解为车
主不能非现场报案，给广大车主造
成了困惑。

“这是车险消费者的权利，也是我
省12家财险公司共同的保险服务承
诺，请广大车主朋友们放心。”省保险
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发生
交通事故后，因特殊情况未能在事故
现场报案，也未经保险公司查勘人员
察看现场和定损的，只要在48小时内
报案（非单方事故且双方自行协商处
理的，应当立即报案）并且提供事故现
场照片，且照片能说明事故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的，保险公司仍按正常处
理并理赔。因此，车主朋友的权益没
有受到任何影响。

保险公司在定损时会以车主拍照
为准，根据不同事故类型拍照有不同
的要求。但是总体的原则是：照片需
要反映出事故的前因后果，车险现场
车辆位置、损毁细节必须注重到、车辆
的信息、车主的信息必须记录下。

1、追尾事故，变道碰擦事故。这
类型的事故需要至少拍三张照片，一
张车头，一张车尾，一张碰撞处局部照
片，车头的那张需要把两车全貌，车辆

牌照之类的拍好，地上的交通线都拍
出来（用以界定责任），车尾一样。

2、发生在十字路口，转盘，高架之
类的需要最少拍五张照片，车头、车
尾、碰撞处，加上路口两车的位置情况
四个方向拍上几张，如果来得及，能把
红绿灯情况能涵盖进去最好。

3、当事人的车牌号、行驶证、驾驶
证、保险凭证肯定要拍的，垂直拍摄，
保证可以清晰识别就可以了。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网传海南车险不论大小一律现场报案，否则将免赔或者拒赔？

省保险行业协会：断章取义的传言

事故现场拍照小技巧

海口启动楼道环境卫生
专项整治
考评存在突出问题，将视情启动问责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今天，
记者从海口市“双创”工作指挥部了解到，该市已
正式启动楼道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整治活动
将持续至今年6月31日。此次整治中，若考核考
评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将视情对相关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启动问责。

据了解，海口已正式印发《巩固“双创”成果开
展楼道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下简称《方
案》）。根据《方案》，此次整治工作任务为清除全
市范围（含乡镇墟）楼道、楼（房）墙间缝隙的卫生
死角和脏乱差现象，使之达到市容环境卫生标准。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
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无人管理的
归属地管理原则，全面排查、突击整治，并在清理
整治后进行长效管理，改善卫生环境。

一是前往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
心。发生车险事故后，直接现场拍照，
然后前往快处快赔中心，由交警和保
险公司一站式处理事故定责和保险查
勘定损理赔。

二是电话、手机APP客户端等理

赔模式。对部分小额损失的案件，客
户在现场报案并自行拍照取证后即可
离开，无需等待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到
场。对于损失较大的保险事故，保险
公司或其委托的保险公估公司将提供
现场查勘服务，确保保障车主的权益。

车险如何实现快捷理赔

相关链接

“屯昌廉政”
微信公众号运行

本报屯城5月18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王和才）近日，屯昌县纪
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屯昌廉政”正式
开通运行，积极适应新媒体发展趋
势，拓宽宣传渠道，多方面展现该县
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传递正风肃
纪好声音。

据了解，“屯昌廉政”微信公众号融
合宣传教育、信访举报等功能，设置了
权威发布、廉政教育、信访举报三大模
块，用户可通过浏览该微信公众号了解
该县党风廉政建设最新动向、举措等。

该微信公众号将于每周一至周六
推送消息，每期推送3至5条。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谭菁 马佳佳）近日，省检
察院第一分院在办理一起涉嫌盗伐
林木案件过程中，将恢复性司法理念
运用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实践，督促
两名犯罪嫌疑人通过补植林木的方
式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立
足检察职能，积极探索建立生态环
境恢复性司法保护机制，在办理盗
伐、滥伐等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

的同时，着重突出“补植复绿”，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督促涉案单位、犯罪
嫌疑人或其亲属补植林木，恢复生
态，并以此为据，提出从轻、减轻处
理的意见。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唐某为达
到占用农场土地进行种植的目
的，于 2016 年 7 月下旬先后伙同
犯罪嫌疑人邢某盗伐树木 18 株，
蓄积量 4.4469 立方米。省检察院
第一分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运

用恢复性司法理念，将犯罪嫌疑
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环境恢复
责任结合起来，积极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法治教育，引导犯罪嫌疑
人认罪悔罪。最终，邢某、唐某亲
属与农场签订了生态环境损害修
复赔偿协议。

随后，检察官及时向案发地生态
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琼海市农林局通
报本案情况，琼海市农林局启动生态
环境损害修复赔偿工作机制。审查

起诉期间，唐某亲属和邢某共同补种
树木90株，经琼海市农林局检查，成
活89株，成活率为98.9%。琼海市农
林局检查验收通过后，检察机关结合
本案情况，对唐某和邢某作出相对不
起诉决定。

省检一分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不定期地到现场进行检查，监督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赔偿情况，确保
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和
补偿。

我省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实践

两嫌疑人毁树18株补种90株获轻处


